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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教务处
教研字〔2023〕21 号

关于第二批校级“金课”建设项目
遴选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依据《长春大学旅游学院“金课”建设工程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

（长旅教字〔2021〕9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

学深度融合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学校决定组织开展第二批校级

“金课”建设项目遴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设目标

此次建设类型为专业核心课“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”和“线

上金课”，建设规模预计为40门左右。（专业核心课参考附件4）

二、建设要求

“金课”建设分为一般建设和重点建设两个类别，建设周期

为2年。

（一）申报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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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专业至少申报1门、其他教学单位可结合实际择优推荐1

门，可多单位联合建设课程推荐申报，联合建设的课程以牵头单

位名义申报。

（二）课程团队

课程负责人须为我校正式聘用的教师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

验，连续主讲本课程3轮及以上，原则上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

称。主讲教师有良好师德，较强教学能力，积极投身信息技术与

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学改革。课程团队结构合理、人员稳定。

同一课程负责人只能申报一门课程，申报课程应在负责人聘用期

间建设完成，第一批已立项建设的课程负责人不可重复申报。

其他要求详见附件1《长春大学旅游学院“金课”建设工程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长旅教字〔2021〕9号）。

三、遴选程序

（一）初选申报

各教学单位组织单位内项目申报并进行初选。按照规定限额

要求，将推荐申报的项目排序上报。4月10日前，将《长春大学

旅游学院“金课”建设任务书》（见附件2）（一式2份、双面打

印）《长春大学旅游学院“金课”立项建设推荐汇总表》（见附

件3）（一式2份）上交至教务处，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：

1061624716@qq.com（邮件主题处标明：**学院第二批“金课”



- 3 -

建设项目）。

（二）专家遴选

教务处组织专家进行校级“金课”立项建设遴选评审，并公

布通过的立项建设课程清单。

学校已支持过的省级和校级课程项目（包括一流本科课程、

金课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）不得重复申报；其他省级和校级课

程项目可重新申报“金课”。

附件：1.《长春大学旅游学院“金课”建设工程实施方案（试

行》的通知（长旅教字〔2021〕9号）

2.长春大学旅游学院“金课”建设任务书

3.长春大学旅游学院“金课”申报汇总表

4.专业核心课一览表

教务处

2023 年 3 月 14 日


	    依据《长春大学旅游学院“金课”建设工程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长旅教字〔2021〕9号）文件要求

